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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8年7月12日（总第7408期）

申请人江西理文造纸有限公司因1份银行承兑汇票遗失（汇
票号码40200051 29394631，票面金额叁万元，出票人安徽鸣天
包装有限公司，收款人桐城市宜春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付款行安
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8 年 4 月 23
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8年11月7日，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安徽]桐城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瑞拓电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商业承
兑汇票丢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以公告。一、公
示催告申请人：北京瑞拓电子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
的票据：票据种类为商业承兑汇票，票号 00100061／20755152，
票面金额307550.53元(大写：人民币叁拾万柒仟伍佰伍拾元伍角
叁分)，付款人铜陵恒大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北京瑞拓电子技
术发展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 2018年 5月 27日。三、申报权利的
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在申报权利的期间，利害关系人
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的行为无
效。 [安徽]铜陵市铜官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30200053
26960501、出票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
司、出票日期为2017年8月11日、收款人为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2月11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中
信银行郑州分行账务中心的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
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
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郑州开源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因其持的票号00100061
27000174、出票金额为叁拾万元整、付款人为河南恒龙置业有限公
司（开户行：渤海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出票日期为2018年3月5
日、收款人为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为
2018年9月5日、持票人为申请人的商业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90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河南]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武汉市鑫江澜服饰有限公司因遗失1张银行承兑汇
票，于 2018年 6月 1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该
票据记载：出票人为东风（武汉）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风天
汽模（武汉）金属材料成型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汉口银行水果湖
支行、票号为31300051 33389354、出票金额为30，000元、出票日
期为 2017年 9月 28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8年 3月 28日。依照相
关法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根据申请人的申
请，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武汉市鑫江澜服饰有限公司因遗失1张银行承兑汇
票，于 2018年 6月 15日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该
票据记载：出票人为东风（武汉）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东风天
汽模（武汉）金属材料成型有限公司、付款行为汉口银行水果湖
支行、票号为31300051 33389362、出票金额为50，000元、出票日
期为 2017年 9月 28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8年 3月 28日。依照相
关法律规定，现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根据申请人的申
请，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昆山伯尔盖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据记载:银
行承兑汇票、汇票号码：30500053 23268035;票面金额：贰拾万元整;
出票人：长春市南关区永发食品百货经销处;收款人：蓝贝酒业集团
销售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民生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吉林]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兴谷集团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江
苏兴谷集团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票据：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号
码 10300052/27499287，出票人中科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收款人
阜宁永盛混凝土有限公司，出票日期 2018年2月9日，汇票到期

日 2018年 8月 9日，票面金额人民币 50000元，付款行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宁县支行。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8年
6月29日起至2018年8月29日止。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阜宁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潘红才于 2018年 7月 2日因遗失票据申请人为潘红
才、收款人为祁方方、付款行为江苏银行、出票日期为2018年6月
28日的江苏银行本票1张(票据号码为3130327221275734、票面金
额为260000元)，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沧州驰耐得纸箱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沧州驰耐得
纸箱机械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3140005132752610，出票人为张家港市杨舍东莱鑫旺电瓶车厂，收款
人为江阴鑫旺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沧州驰耐得纸箱机械有
限公司，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2018年4月27
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10月27日，票面金额为30000元)1份。三、申
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至汇票到期日后30日内。四、自公告之日
起至汇票到期日后3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
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江苏垶恒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份，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江苏垶
恒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
1030005226669298，出票人为常熟市尚湖镇城乡一体化建设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常熟市尚湖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持票人为江苏垶
恒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出票行为中国农业银行常熟尚湖支行，出票
日期为2018年1月10日，汇票到期日为2018年7月10日，票面金额
为100000元)1份。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高阳县诚信风尚轮胎经销处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1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
高阳县诚信风尚轮胎经销处。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
(号码为 3140005130795815，出票人为常熟市王牌虎服饰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常熟市梅李镇周静华服装厂，持票人为高阳县诚信风
尚轮胎经销处，出票行为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出票日期为
2017年 12月 27日，汇票到期日为 2018年 6月 27日，票面金额为
50000元)1份。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四、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
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保定市众博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
票1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现予公告。公示催告申请人：保定市
众博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票：号码
30300051 24447882、出票人辽宁顺达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
光大银行沈阳分行本部、票面金额12,500.50元、收款人上海宝舜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背书人：第一手背书上海宝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最后一手背书
保定市众博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持票人及申请人、出票日期2017年12
月15日、汇票到期日2018年6月15日。申报权利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自公告之日起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
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辽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18日立案受理了成都市都江堰春盛中药饮
片股份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号为 31300051
23534144、出票人全称荆州市盛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账号
676130100100002372、出票金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整，收款人全称武

汉长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账号268010120102001300、付款行
全称湖北银行荆州分行、汇票到期日2018年1月19日的银行承兑汇
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
2018年5月9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成都市都江堰春盛中药饮片股份
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号为31300051 23534144、
出 票 人 全 称 荆 州 市 盛 发 汽 车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676130100100002372、出票金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整、收款人全称武汉
长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账号268010120102001300、付款行全称
湖北银行荆州分行、汇票到期日2018年1月19日的银行承兑汇票无
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成都市都江堰春盛中药饮片股份
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湖北]荆州市荆州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受理了申请人无锡市正峰液压气动有限
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出票人为无锡市正峰液压气动有限
公司、收款人为无锡市南阳液压气动成套有限公司、付款行为中国农
业银行无锡市滨湖支行、出票日期为2017年11月2日、票据到期日为
2018年5月2日、票据号码为10300052 27944871、票面金额为50000
元的1张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
向本院申报权利。本院于2018年7月2日作出（2018）苏0211民催2号
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对上述款
项有权请求支付。 [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7日受理了申请人无锡好好机械有限公司的
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出票人为中船重工电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收款人为中船重工电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公司、付款行
为浙商银行无锡分行、出票日期为2017年4月19日、票据到期日为
2017年10月19日、票据号码为31600051 21123561、票面金额为
40000元的1张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
期间无人向本院申报权利。本院于2018年7月2日作出（2018）苏
0211民催10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本院于2018年3月19日受理了申请人临清市康迪轴承有限公司的公
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出票人为无锡盛仕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收款人
为常州市武进鸣凰铸字厂、付款行为中国银行无锡滨湖支行、出票日期为
2017年9月22日、票据到期日为2018年3月21日，票据号码为10400052
27848160、票面金额为20000元的1张银行承兑汇票，依法办理了公示催
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向本院申报权利。本院于2018年7月2日作出
（2018）苏0211民催1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申请人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江苏]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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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邯郸 7月 11 日电 （记者
罗书臻）今天，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姚刚
受贿、内幕交易一案。邯郸市人民检
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姚刚
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
年至 2015 年，被告人姚刚利用担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助理、
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
在并购重组、股份转让过程中股票停
复牌、避免被行政处罚等事项上提供
帮助，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6961 万余元。2007
年1月至4月，被告人姚刚利用担任

证监会主席助理兼发行监管部主任的
职务便利，获悉相关公司重组上市的
内幕信息，使用由其实际控制的他人
股票账户在关联股票停牌前买入，复
牌后卖出，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210
万余元。以上依法应当以受贿罪、内
幕交易罪追究姚刚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
据，姚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
辩双方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姚刚还
进行了最后陈述，当庭表示认罪悔
罪。

被告人近亲属、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 50 余人
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
副主席姚刚受贿、内幕交易案一审开庭

本报淮北 7月 11 日电 （记者
武新邦 通讯员 朱炳武 张婧妍）
今天下午，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安徽省阜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
梁栋受贿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判处
被告人梁栋有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 40 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
164.3038万元予以追缴，扣押在案的
涉案赃物予以没收。

法 院 经 审 理 查 明 ， 2007 年 至
2016 年期间，被告人梁栋利用担任
利辛县人民政府县长、中共利辛县委
副书记、书记、阜阳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及其公司
在工程项目、工程款拨付、办理取保
候审、撤销案件、职务调整、工作调
动等方面谋取利益，18 次伙同家人
收受应某虎、张某、葛某奎等人财物

价值人民币共计164.3038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梁栋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64.3038万元，
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梁
栋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坦
白，且当庭自愿认罪，依法从轻处
罚。对梁栋及其辩护人提出其系自首
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梁栋被安
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采取“两规”措
施后，对省纪委已掌握的其受贿线索
如实作出供述，依法不能认定为自
首。梁栋受贿数额中大部分系其近亲
属实际收受后转告，案发后，梁栋近
亲属退缴赃款人民币126.6899万元及
部分赃物，酌情对其从轻处罚。综上
情节，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南通7月11日电 协议离婚
时，双方仅约定了两人共有的一套住房
归男方所有，那么对没有约定归属的自
行车棚，该如何处理呢？

今天，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这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作出维持一审
的终审判决，认定没有独立产权的自行
车棚属于从物，离婚协议中有关共有房
屋归属的约定应当理解为包含了该车
棚，判决案涉自行车棚应归男方所有，
被告葛女士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原
告洪某办理上述房屋及车棚的不动产转
移登记手续。

葛女士与洪某原系夫妻关系，双
方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了一套商品房
及一间自行车棚，并于 2010 年 3 月领
取了房屋所有权证 （包含该车棚）。
2012 年 6 月，双方在当地民政部门签
订离婚协议书并领取了离婚证，同时
约定双方唯一一套住房产权归男方洪
某所有。

后洪某多次要求葛女士协助过户未
果，遂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法庭上，葛女士辩称，案涉车棚是

一个独立存在有价值的物，并非房屋的
附属物、从物。离婚协议中仅是明确了
住房归男方所有，因此离婚协议显然遗
漏了对案涉车棚的处置，即使案涉车棚
要过户给原告，其也应当给予被告相应
的对价。

洪某则辩称，案涉车棚和住房是在
一个产权证上的，没有独立的产权，属
于房屋的从物，不同意给原告任何对
价。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离婚协议中关
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
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
法律约束力。葛女士与洪某已达成离婚
协议，且该协议内容合法，为有效协
议。葛女士应按照离婚协议的约定履行
自己的义务。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住房产
权归洪某，葛女士应协助完成过户手
续。

因案涉自行车棚无独立的产权证，

相对于本案房屋而言，属从物。在双方
未对自行车棚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
应遵循从物随主物转让的原则，认定案
涉车棚系随房屋一并转让，遂判决案涉
车棚应归男方所有，被告于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协助原告办理上述房屋及车棚的
不动产转移登记手续。

葛女士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
诉。南通中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顾建兵 金成飞）

本报讯 （记者 余建华 通讯
员 芮 萱）7月9日，浙江省瑞安市
人民法院宣判一起诈骗案，被告人周
凡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
金 20 万元，被告人周期某被判处有
期徒刑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5 万
元。

2016 年 12 月，徐老太偶然参加
了某酒店举行的健康讲座，觉得健康

“讲师”讲的健康小常识还蛮有用的，
又能免费领取鸡蛋、面条等小礼品，因
此每天都去现场听讲座。

活动进行了十来天后，健康“讲
师”陆续推出蛇骨油、乌鸡蛋白粉、骨
胶原等保健品，并宣称“你真心舍得
买，我就真心舍得送！”徐老太在讲座
现场认购后，次日当她凭认购券交纳
余款并领取产品时，工作人员又以各
种理由不收取余款或者收取后退还余
款，还将认购款以各种形式退还给
她。一来一去，钱全部返还回来，徐老
太还拿到保健品。

之后，健康“讲师”以同样的噱头
推出了蜂胶软胶囊，徐老太毫不犹豫
地买了3盒，每盒2999元。但是没想
到的是，这次活动变成了“买一送一”，
买几盒送几盒。徐老太拿着蜂胶软胶
囊离开后，越想越不对劲，当她返回会
场时，已人去楼空，此时惊觉受骗。

2016 年以来，被告人周凡某、周

期某在全国各地针对老年人推销蜂胶
软胶囊实施诈骗，被告人周凡某作为
讲师负责在会场内或者通过视频按照
既定的流程推销蜂胶软胶囊，被告人
周期某作为助手，在现场负责音响的
组装、调试以及通过电脑连线其他会
场、开车接送等。2016年8月至2017
年1月期间，两被告人在温州、安徽、
苏州等地以上述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共
计285万余元。

被告人在销售蜂胶时采取前期通
过分发传单、礼物吸引被害人参会；中
期多次推销其他产品供被害人认购，
后又以各种理由不收取余款或退还
付款，实际上让被害人免费获得产
品，使被害人形成思维定式，即购买
产品后次日会返还已付款项；后期在
售出蜂胶后突将“返现模式”转变为

“买一送一”，并随后关闭会场离开。
被告人采用此种销售模式使各被害
人基于被误导而形成的错误认识做
出购买蜂胶、交付钱款的行为，从而达
到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法院认为，被告人周凡某、周期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采用误导、隐
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
别巨大，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周期某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
犯，依法可减轻处罚。法院遂依法作
出上判决。

18次伙同家人非法收受财物

阜阳原副市长一审获刑四年零六个月

办健康讲座忽悠老年人
黑心“讲师”诈骗被判刑

本报讯 人流车流集中的十字路
口，往往是交通事故的多发地带。一
轿车经人行横道转弯超速行驶，与在
人行横道骑行的电动自行车相撞。近
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该起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事故发生在上海市某设有交通信号
灯的道路十字交叉口，路口附近悬挂机
动车限速30公里/小时的标志。

当日，叶先生驾驶电动自行车沿马
路由南向北到达十字路口时，观察到直
行方向交通信号灯为红灯，左侧人行横
道交通信号灯为绿灯，叶先生本该在停
车线内停车，却径直驶过停车线，并由

东向西沿着左侧人行横道骑行。这时，
沈先生驾驶轿车沿另一条道路从东向西
驶到十字路口并左转，在人行横道上与
叶先生相撞。

事故发生后，交警支队出具事故认
定书，确认叶先生遇南北向交通信号灯
为红灯的情况下直接驶过停车线左转，
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沈先生未确保安
全行驶，故认定叶先生负事故主要责
任，沈先生负事故次要责任。

一审法院对交警支队的事故认定予
以采纳，认定非机动车一方承担60%的
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承担40%的赔偿
责任，判决叶先生赔偿沈先生车辆修理

费9850元的60%，计5910元。
叶先生不服，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上海一中院二审查明，交警支队在

事故后曾委托相关部门进行鉴定，确认
沈先生在路口左转时车速在40至44公
里/小时之间，但交警支队出具的事故
认定书并未认定沈先生系在经人行横道
时的超速行驶行为，也未查明事故撞击
点是在人行横道上。

该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
叶先生与沈先生在本次事故中的过错大
小及民事责任如何评判。

关于叶先生的过错，按照道路交通
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电动自行车仅能在

非机动车道上行驶，遇前方红灯之时，
应当在停车线内停车，且穿越人行横道
时应下车推行。叶先生在遇前方红灯时
继续骑行超过停车线且在人行横道骑
行，具有过错。

关于沈先生的过错，根据道路交
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机动车上道路
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
时速；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
减速行驶；在转弯时，最高行驶速度
不得超过 30 公里/小时。沈先生驾驶
机动车在行经人行横道时，不仅未减
速慢行，甚至超速行驶，具有严重过
错。

上海一中院遂作出改判，认定叶先
生承担30%的事故责任，赔偿沈先生车
辆修理费9850元的30%，计2955元。

（李 潇）

汽车超速电动车闯灯 两车相撞责任如何认定

协议离婚后，未约定归属的车棚怎么分
法院：无独立产权的车棚属从物，棚随房走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案涉自行车棚
是否与房屋一起归男方所有。

对此，南通中院二审合议庭审判长
曹璐介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 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主物转让
的，从物随主物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主物与从物的划分规则，是
指在两个以上的物发生互相附着或者聚

合而且在经济上发生密切的关联之后，
当物上的权利发生变动时，为确定物的
归属所适用的规则。我国现行法律及相
关司法解释就主物与从物的概念未作明
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区分主从物
还需要结合生活实践经验进行判断。本
案中，双方当初购买自行车棚的目的是
方便停车，为了日常生活需要，因此在

与房产之间的关系上，常理认为未领取
独立的产权的车棚一般属于房产的附属
配套设施，在两人没有明确约定归属的
情况下，应随房产一起转让。

曹璐指出，主物、从物在客观上仍
为两物，且从物附着于主物一般也具有
可分性，因此在从物随主物转让的一般
规则下，均认可当事人另行约定的效
力，比如在房屋买卖时，出卖方可以将
自己的房屋和车库分开进行出售，但若
没有明确约定且车库无独立的产权，则
一般应认定出售的房屋中包括了相应的
车库。

■连线法官■
未约定归属的从物随主物一起转让

爸爸去世妈妈改嫁 姑姑的监护人资格怎样取得
文海宣

“我愿意跟姑姑生活在一起。”9岁
的北京男孩小林对法官说。近日，北
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通过调解方式依
法变更小林的监护权，今后由姑姑代
替妈妈作小林的监护人。这也是我国
民法总则去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后，海
淀区法院首例通过协议方式变更监护
人的诉讼。

突生变故，九岁男孩与姑姑
一起生活

小林是北京一所小学的二年级学
生，在姑姑提起变更监护人申请前，
他的日常生活都是姑姑在照料。而小
林的爸爸妈妈，则在他四岁时因感情
不和协议离婚。协议中约定：“离婚
后，小林跟随父亲生活，由父亲直接
抚养，全部抚养费用由父亲承担。”之
后，妈妈回到老家，三年前再婚，后
来又生育了一个女儿。小林则跟着父
亲、奶奶和姑姑生活，受到他们的悉

心照料。
小林八岁时，爸爸突发心梗医治无

效死亡。奶奶承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
的打击，三个月后也因呼吸衰竭死亡。
爸爸和奶奶相继离世，只剩下姑姑与小
林相伴为生。

不愿离京，姑姑申请变更监
护人

依据法律规定，父母是未成年人的
监护人，爸爸去世后，妈妈成为小林的
监护人。可是，小林妈妈已另行组建家
庭，并生育子女，在外地生活，经济能
力有限，不可能来京与小林一起生活。
而小林从小在北京长大，在北京读书，
也不愿意跟着妈妈去外地生活，由妈妈
作监护人有诸多不便。

于是，小林的姑姑向海淀区法院申请
变更监护人，请求由她对小林进行监护。

开庭前，主审法官曹晓颖找小林妈
妈来法院谈话。被问及为何要放弃儿子
的监护权时，小林妈妈面露难色地说：

“我没有固定工作，收入也不稳定，又有
了新的家庭，我爱人也是打工为生，我还
有女儿要抚养。而小林跟着姑姑在北京
能够生活得更好，受到更优质的教育。”
法庭上，小林妈妈也表示自己无法给小

林好的生活，同意将监护权交给姑姑。
在海淀区法院专门接待未成年人的

多功能室里，曹晓颖法官见到了小林。
小林毫不掩饰地说：“我愿意和姑姑生
活在一起，让姑姑照顾我。妈妈和爸爸
对我很严厉，妈妈还打过我，已经离开
家很久不见我了。姑姑很疼我，陪我读
书，鼓励我，从不打我骂我。”当被问
到是否想念妈妈时，小林说：“妈妈刚
离开家时有点想，现在不想了。我已经
习惯了和姑姑在一起。”

法官也向姑姑详细了解了情况。年
近五十的姑姑说自己离异无子女，现在
是一家外企的高管，非常愿意也有实力
将小林养大成人。

得偿所愿，法院将监护人变
更为姑姑

曹晓颖法官向小林姑姑详细讲解了
民法总则关于监护制度的规定，作为

“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姑姑需
经小林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或民政部门同意，才可担任小林的监
护人；还告诉姑姑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
取得监护权，但应当尊重小林的意愿。
为了保障小林的健康成长，姑姑还需要
提供自己具有抚养能力的证明材料，包

括身体健康状况、经济能力等。
法庭上，小林姑姑提交了工作收入

证明、身体健康检查报告等。在她出示
的居委会证明文件中记载：“小林出生
至今一直在该社区生活，父母离异后小
林跟随父亲和姑姑、奶奶共同生活，得
到奶奶、姑姑在经济上及生活上的支持
和照顾，2017 年父亲和奶奶相继去
世，小林和姑姑一起生活，事实上由姑
姑监护。小林的母亲离异后返回原籍，
已另行成立家庭，不具备在京监护小林
的条件。现姑姑自愿担任小林的监护
人，居委会同意。”

曹晓颖法官认为，父母是未成年子
女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
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有监护资格
的人或者组织可以申请变更监护人。小
林妈妈虽是监护人，但在离婚后并未实
际抚养小林，现在亦无能力与条件照顾
小林的生活。而他姑姑长期与小林共同
生活，了解小林的生活习惯，有稳定工
作和固定收入，在小林父亲和奶奶相继
离世后，实际承担了抚养职责，并愿意
继续担任小林的监护人。而小林也表示
愿意由姑姑担任监护人。所以本着有利
于被监护人的权益、尊重被监护人的真
实意愿等原则，综合考虑监护人的身体
状况、经济条件、抚养能力，以及与被
监护人在生活、情感方面的联系等因
素，小林姑姑适合担任他的监护人，而
且小林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也同意由姑
姑担任监护人。最终，法院将小林的监
护人变更为姑姑。


